印刷品制作合作协议

甲方：中共安康市委政法委员会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 
　  乙方：安康汉科包装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甲、乙双方本着平等合作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就甲方委托乙方作为印刷服务事宜，达成如下一致协议：
　　一、合作范围
甲方委托乙方印刷服务。
二、乙方工作内容
具体制作内容详见清单。
3、 总计金额：
[bookmark: _GoBack]总计金额： ￥56612.40 元 大写 伍万陆仟陆佰壹拾贰元肆角整。（印刷服务完成，经甲方验收合格，双方签字确认，开具增值税发票后，结算费用。）
四、双方责任与权利
　　甲方的责任和权利：
　　1、甲方有权及时地对乙方所提交的广告方案把关，乙方据此要进行修改、调整直到甲方签字认可方可定稿。甲方应在乙方提交有关文件后，及时地提出修改意见，以便乙方有足够时间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业务。
2、为避免多头决策而导致的工作质量、效率下降，甲方应指定专人为其全权代表与乙方沟通，负责设计方案的审定。
　　乙方的责任和权利：
　　1、乙方必须根据甲方要求保证交稿时间,所有的交稿数量均以甲方最后的确认稿为准，根据乙方的交稿时间和设计质量来评判乙方的工作完成情况。
2、乙方承接甲方广告业务，应委派专人与甲方保持紧密联系，与甲方交流、沟通，尽职尽责为甲方服务，按时、按质、按量完成甲方委托的工作，并为甲方资料保密。


　　五、结算
所有款项汇至乙方指定帐户：开户银行：长安银行汉滨区支行           
开户名称：安康汉科包装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
帐    号：8060 7010 1421 0026 24       
　　六、违约责任
　　1、乙方除自然力、灾难、政府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外，应按本协议约定之要求，完成各项工作，否则视为乙方违约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执行本协议，有权拒付费用。
　　2、如甲方未能按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内付款，使乙方不能及时开展各项工作，因此而给甲方造成的工作延误或影响，乙方不承担任何损失或责任，乙方保留单方面终止合作的权利，并向甲方追讨拖欠款项的滞纳金。
　　七、甲乙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如有未尽事宜，可在协商一致的情形下，以补充协议形式补充其他条款，其法律效力与本合同的条款同等。
　　八、如在协议执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，双方协商解决，若协商不成，任何一方可向签约地的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诉。
九、本协议一式叁份，甲方执贰份、乙方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

　　
甲方：中共安康市委政法委员会      　乙方：安康汉科包装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 　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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